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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  言
本文件按照 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起草。
本文件由广元市农业农村局提出并归口。
本文件起草单位：剑阁县农业农村局、广元市农业科学研究院。

本文件主要起草人：苟继明，黄钦科，梁作成，刘渝，涂小红，何明远，王刚，母建梅，胡苏。

本文件为首次发布。
广元市枫草鸡生产技术规程

1 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广元市枫草鸡生产的术语和定义，以及产地环境、引种、饲养管理、防疫管理、废弃物处理、出栏、档案管理等环节应遵循的准则。

本标准适用于广元市行政区域内的枫草鸡生产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修订本）适用于本文件。

GB/T 41441.1 规模化畜禽场良好生产环境 第 1 部分：场地要求

NY/T 388 畜禽场环境质量标准

NY/T 3442 畜禽粪便堆肥技术规范

NY/T 4046 畜禽粪水还田技术规程

NY 5027 无公害食品 畜禽饮用水水质

NY/T 5030 无公害农产品 兽药使用准则

NY/T 5339 无公害农产品 畜禽防疫准则

3 术语和定义

3.1 枫草鸡

选用淮南王、广元灰鸡、广西瑶鸡等优良地方鸡品种(品系）及其杂交后代，采用半舍半牧方式或全放牧方式，以玉米等原粮为主，辅食枫草料进行饲喂和疫病防控，且按本标准生产的优质肉鸡。其性状特征如下：

1）单冠直立；

2）毛色以红、灰为主，羽色鲜亮；

3）体型中等（180日龄公鸡3kg左右，母鸡2.5kg左右）；

4）腿胫细长、高跷。

3.2 枫草料

是指经酵化处理后的元宝枫叶粉，或根据疫病防控需要，添加部分中草药成分，按照一定比例与原粮混合形成的饲喂鸡粮。

3.3安徽淮南王

3.4上海九斤黄

4 产地环境

4.1 鸡场  

鸡场选址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动物防疫条件，符合 GB/T 41441.1。鸡舍建设地点背风向阳、地势高燥，放养场地选择缓坡、向阳、沥水的山林、果园，环境质量符合 NY/T 388。
4.2 鸡舍  

4.2.1 鸡舍应采用稳定的建筑材料和结构搭建，如砖混、砖木、彩钢棚等。

4.2.2 鸡舍应具备保温、保湿、气流通畅等条件，具备防虫、防鼠、防鸟等功能，单栋面积以100-200㎡为宜。

4.2.3 鸡舍内空气中的灰尘应控制在4mg/m³以下，微生物数量应控制在25000个/m³以下

4.2.4 育雏舍内配备升温、通风、喂料饮水等设施设备，育成放养舍配备保温、通风、喂料饮水、栖息架等设备。

4.2.5 鸡舍间距符合防疫要求。

4.3 放养场

4.3.1 放养场应布局在育成放养鸡舍四周，执行轮牧休养制度，休牧时间不低于60d。

4.3.2 放养场应按照不超过200只育成鸡/亩的标准配备，其中遮阴面积不少于鸡舍面积的 1.5 倍，四周修建围栏，配备防鼠放蛇防鸟等设施设备。

4.3.3 放养场应用隔网隔断成5-10亩左右的若干单元，确保鸡在舍间不能互串。

4.3.4 放养场中根据养殖规模按不低于10-12cm/只育成鸡的标准足量配置料槽。

4.3.4 放养场中根据母鸡养殖规模按不低于6只/个的标准，在清静、干燥、光线阴暗的位置配置产蛋窝，同时做到蛋粪分离。

5 引种

5.1 雏鸡应选用淮南王、广元灰鸡、广西瑶鸡等优良地方鸡品种(品系）或其杂交后代。

5.2 雏鸡应从新城疫、禽流感等传染病的非疫区引进。

5.3 雏鸡应从具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鸡场引进。

5.4 同期同舍的鸡只应来源于同一种鸡场。

6 饲养管理

6.1 饲养方式

6.1.1 雏鸡前期平养，后期地面散养。地面平养时应选用干燥、无霉变、无异味、未被有害物质和病原微生物浸染的刨花、稻壳或锯末作垫料。育雏后期应适时开展舍外放养，逐渐增加舍外放牧时间，使其逐步适应放牧条件。

6.1.2 育成鸡采取半舍半牧方式或全放牧方式饲养，实行全进全出饲养制度，放牧时间不低于120d。

6.1.3 放牧场要有适当数量的树木或高杆作物遮荫和遮挡鸡的视线，避免鸡群攒堆和打斗。

6.1.4 放牧地要及时翻耕并播种饲草，防止地质板结，减小水土流失，便于植被恢复。

6.2 饮水管理

6.2.1 水质应符合NY5027-2008要求。

6.2.2 新进雏鸡遵循先饮水后开食原则，1 日龄～5 日龄饮用添加维生素、5% 葡萄糖、预防肠道疾病的凉开水。及时调整饮水器高度，饮水器最低处与鸡背齐高。

6.2.3 鸡场实行自由饮水，饮水器水嘴按5-6只鸡/个的标准配备。饮水器具每天要进行清洗和消毒。

6.3 饲料管理

6.3.1 采取自由采食和定时饲喂。

6.3.2 育雏期间饲喂雏鸡全价料和麸皮、碎米。

6.3.3 育成期在放牧的基础上，根据季节和鸡群日龄补充饲喂五谷杂粮和枫草料搭配的鸡粮（100日龄前期的鸡粮，枫草料质量占比控制在1%左右；100日龄后至出栏前期的鸡粮，枫草料质量占比控制在2%左右）。

6.3.4 鸡粮应符合NY5032-2006要求。

6.3.5 各阶段营养控制见表1

表 1  营养水平控制
	营养指标
	1～42日龄 （ d ）
	43～91日龄 （ d ）
	92日龄至上市 （ d ）

	代谢能  （ MJ / kg ）
	12.18
	12.31
	12.6

	粗蛋白 （ % ）
	20.00
	18.00
	16.00

	赖氨酸 （ % ）
	1.15
	0.90
	1.00

	蛋氨酸 （ % ）
	0.45
	0.40
	0.40

	钙 （ % ）
	0.90
	0.90
	0.80

	有效磷 （ % ）
	0.45
	0.45
	0.40

	盐 （ % ）
	0.30
	0.30
	0.30

	粗纤维 （ % ）
	＜ 4.00
	＜ 6.00
	＜ 5.00


6.4 温湿度管理  根据日龄，及时调整饲养环境温湿度，各阶段温湿度管理见表2

表 2 温度和湿度

	日龄 （ d ）
	温度  (  ℃  )
	湿度  (  %  )

	1 ～ 3
	34 ～ 35
	65 ～ 70

	4 ～ 7
	32 ～ 33
	65 ～ 70

	8 ～ 14
	30 ～ 31
	60 ～ 65

	15 ～ 21
	27 ～ 28
	60 ～ 65

	22 ～ 28
	24 ～2 5
	55 ～ 60

	29 ～ 35
	21 ～ 22
	55 ～ 60

	36 ～ 42
	20
	55 ～ 60

	43 至上市
	自然温度
	自然湿度


6.6 密度管理

6.6.1 1～7日龄期间密度控制在35～40只/㎡，8～18日龄期间密度控制在25～30只/㎡，19～30日龄期间密度控制在18～20只/㎡，31～42日龄期间密度控制在12～15只/㎡，43日龄以后期间密度控制在8～10只/㎡。

6.6.2 育成期间放牧密度不得超过100只/亩，采取分批轮牧方式饲养的放牧密度不得超过200只/亩。

6.7 光照管理  光照时间和强度控制见表3

 表 3  光照时间和强度

	日龄 （ d ）
	光照时间 （ h ）
	光照强度 （ lx ）

	1 ～ 3
	23
	30

	4 ～ 7
	22
	30

	8 ～ 14
	20
	25

	15 ～ 21
	18
	25

	22 ～ 28
	15
	25

	29 ～ 35
	13
	20

	36 ～ 42
	12
	20

	43 至上市
	自然光照时间
	自然光照强度


6.8 转群管理  育雏舍鸡只转群到育成放养舍前，连续 3d投放抗应激药物。转群当天，淘汰病、弱、残、次鸡。

7 防疫管理 

7.1 防疫制度  养殖场应制定本场防疫制度，符合 NY/T 5339-2017的规定。
7.2 消毒  养殖场应制定消毒操作规程并严格执行，消毒方式和次数见表4

表 6  消毒方式和次数

	类别
	消毒方式
	消毒次数（ 次 ）

	刚出栏鸡只的鸡舍
	清洗
	1

	
	喷雾
	2

	
	火焰
	1

	
	熏蒸
	1

	饲养鸡只的鸡舍
	喷雾
	每月 2 ～ 3

	饲喂用具
	浸泡
	每周 2 ～ 3

	场内道路及鸡舍周边环境
	喷雾
	每周 1 ～ 2


7.3  中草药防治疫病

7.3.1  常见疫病原则上采用中草药防治，中草药防治无效或效果较差的，经专业人员诊疗，可采用兽药防治，兽药使用应符合 NY/T 5030。

7.3.2  常见疫病中草药防治方法见表4

表4  常见疫病中草药防治方法

8 疫病防治

8.1 雏鸡疫病防治
8.1.1 将黄柏、凤尾草、野菊花、白头翁、马齿苋、辣蓼、穿心莲、五倍子、垂盆草、山楂按一定比例混合粉碎过筛（0.5目筛子）后，按1%的比例拌食预防沙门氏菌。

8.1.2 将白头翁、黄莲、黄芩、黄柏、苍术、珂子肉、秦皮、神曲、山楂按一定比例混合粉碎过筛（0.5目筛子）后，按0.5%的比例拌食投喂3-5天。
8.1.3 抗应激调节（第1、2天将甘草、石菖蒲、白芍，煎水饮用；第三天将黄芩和当归散煎水饮用）。
8.2 育成期保健

8.2.1 抗菌杀虫（将大蒜、白头翁、雄黄、艾蒿、贯众、野菊花、蒲公英、马齿苋、苦参、仙鹤草、地榆按一定比例搭配后煎水饮用）。

8.2.2 代谢调节--滋阴壮阳，补气补血（将黄芪、女贞子、刺五加、苍术、枸杞叶、淫羊藿、何首乌按一定比例搭配后煎水饮用）。

8.2.3 消食理气健脾

方法1（苦味）：将陈皮、厚朴、青皮、黄柏、苦参、蒲公英按一定比例搭配后煎水饮用

方法2（芳香味）：将茴香、石菖蒲、枳壳、苍术、香附按一定比例搭配后煎水饮用。
8.2.4 春季清热解毒消食祛滞

将当归、黄芪、云参子、蒲公英、紫花地丁、大青叶、甘草、黄芩、连翘、木通、益母草、穿心莲、泽兰、知母、岗岁叶、硫酸亚铁按一定比例搭配后混合粉碎过筛（0.5目筛子），并按0.5%的比例拌食投喂4-5天。

8.2.5 夏季清热解暑

将藿香、夏枯草、石菖蒲、香芦茶按一定比例搭配后煎水饮用。

8.2.6 秋季增强免疫力

将刺五加、女贞子、何首乌、仙鹤草按一定比例搭配后煎水饮用。

8.2.7 冬季抗寒防病毒

将生姜、红糖、黄芪按一定比例搭配后煎水饮用。

8.2.8 强群（鸡群健康，提高成活率）

将红糖、青菜、水按1:3:10比例配制成酵素供鸡饮食，也可将红糖、姜、大蒜按一定比例搭配后煎水饮用。
8.2.9 脱水症

将黄柏、黄岑、苦丁茶、野菊花、地胆头、金银花、岗梅、鱼腥草、山楂、山芝麻、穿心莲、甘草按一定比例搭配煎水，并按30ml/只/天的剂量供有明细脱水症状的雏鸡连饮3天，或者按5ml/只/天的剂量供雏鸡连饮用3天预防脱水。

8.2.10 高温应激

方法1：将石菖蒲、野菊花、香炉茶、夏枯草按一定比例搭配后煎水饮用。

方法2：将黄岑、蒲公英、野菊花、西瓜皮、当归、益母草、枣仁、藿香、麦芽、神曲、连翘、甘草、十大功劳按一定比例搭配后混合粉碎过筛（0.5目筛子），并按0.5g/只/天拌食投喂2-3天。

8.2.11 止血杀虫

将白茅根、青蒿、常山、贯众、地榆子按一定比例搭配后煎水饮用。
8.3 育成期疫病防控

8.3.1 球虫病的防控

8.3.1.1 球虫病预防

将茵陈、半枝莲、大青叶、柴胡、当归、赤芍、白头翁、常山、苍术、地榆炭、白茅根、甘草按一定比例搭配后粉碎过筛（0.5目筛子），按2g/只/天的剂量拌料喂食。

8.3.1.2 球虫病治疗

方法1：将黄芪、黄连、大黄、芒硝、黄柏、延胡索、龙胆草、白头翁、常山、柴胡、穿心莲按一定比例搭配后煎水，按5-10ml/只/天的剂量饮水一礼拜。

方法2：将电解多维、球痢灵按一定比例搭配后兑水饮用。

8.3.1.2 啄癖

将党参、白术、麦芽、硫磺、神曲、山楂、茯苓、槟榔、黄芪、贯众、贝壳粉、硫酸亚铁、维生素B按一定比例搭配后混合粉碎过筛（0.5目筛子），按0.3g/只/天拌食投喂2-3天。

8.3.1.3 传染性法氏囊

将葛根、板兰根、山豆根、雄黄、甘草、绿豆、黄芩、黄莲、延胡索、大青叶按一定比例搭配后混合粉碎过筛（0.5目筛子），按1.5g药/只/天的剂量拌食喂鸡。

8.3.1.4 大肠杆菌

方法1：将黄连、黄芩、地榆、赤芍、丹皮、栀子、木通、知母、黄柏、板兰根、紫花地丁按一定比例搭配后煎水饮用2-3天。

方法2：将黄芩、紫花地丁、板兰根、白头翁、藿香、延胡索、雄黄、穿心莲、金银花、甘草按一定比例搭配后混合粉碎过筛（0.5目筛子），按0.02克/只/天的剂量拌食投喂2-3天。

8.3.1.5 副伤寒

方法1：将葛根、柴胡、桔梗、白芷、薄荷、连翘、甲珠、牛蒡子、甘草、防风、红花、桃仁按一定比例搭配煎水，并按5ml/只/天的剂量饮用2-3天。

方法2：将血见愁、马齿苋、地锦草、黑旱莲、蒲公英、车钱草、锦茵陈、桔梗、鱼腥草按一定比例搭配煎水，并按10ml/只/天的剂量饮用2-3天。

8.3.1.6 传染性喉气管炎鼻炎和上呼吸道疾病

方法1：将麻黄、苏子、半夏、前胡、桑皮、杏仁、厚朴、木香、陈皮、甘草按一定比例搭配煎水，供鸡饮用3-4天。
方法2：将黄芩、麻黄、紫苏、鱼腥草、黄皮、黄柏、蒲公英、金银花、板蓝根、甘草按一定比例搭配煎水，供鸡饮用2-3天。

8.3.1.7 输卵管炎
将女贞子、益母草、鱼腥草按一定比例搭配后煎水饮用。

9   废弃物处理

9.1 地面平养使用的垫料在育雏结束时要一次性清除。

9.2 饲养过程中垫料过湿要及时更换。

9.3 粪便、垫料、粪水通过发酵处理后还田利用，应符合NY/T 3442 和NY/T 4046，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处理。

9.4 病死鸡按《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》做好无害化处理，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处理。。

10 出栏

10.1 成鸡出栏日龄必须达到180天以上。

10.2 成鸡出栏前35天必须停止用药。

10.3 成鸡出栏前应根据生产记录和鸡群表现进行质量鉴定，经检疫合格且符合质量要求方可出栏。

11 档案管理 

养鸡场应建立养殖档案，包括生产记录 （ 畜禽品种、数量、来源和进出场日期 ）、投入品记录（投入品来源、名称、使用对象 ）、防疫记录 （ 检疫、免疫、消毒情况 ） 、病死禽无害化处理记录、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记录等。案资料保存期为 2 年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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